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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70,148,69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红利 0.5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维尔利 股票代码 3001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刚 沈娟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156 号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156 号 

传真 0519-85125883 0519-8512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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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19-89886102 0519-89886102 

电子信箱 yanggang@wellegroup.com shenjuan@welle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业务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细分业务板块主要包括垃圾渗滤液处

理、湿垃圾处理、沼气及生物天然气业务、工业节能、工业废水处理及 VOCs 治理业务等。 

各细分业务板块介绍具体如下： 

1）城乡有机物废弃物资源化板块 

1.1垃圾渗滤液处理业务  

垃圾渗滤液是垃圾在堆放和填埋过程中发生发酵等反应后，在降雨、降雪和地下水渗

流作用下产生的一种高浓度有机或无机成份的液体，其具有污染物组成复杂、浓度高和重

金属离子含量高的特点，垃圾渗滤液处理需求主要来自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厂。公司依

托分体式膜生化反应器及其衍生工艺等高效渗滤液处理工艺，为客户提供垃圾渗滤液处理

系统综合解决方案，实现垃圾渗滤液达标处理排放。 

1.2湿垃圾处理业务 

湿垃圾分为餐厨垃圾及厨余垃圾。餐厨垃圾是指日常家庭、学校、单位、公共食堂以

及饭店餐饮行业的食物废料、餐饮剩余物、食品加工废料及不可再食用的动植物油脂和各

类油水混合物。厨余垃圾是指家庭日常生活中丢弃的果蔬及食物下脚料、剩菜剩饭、瓜果

皮等易腐有机垃圾，其主要来源为家庭厨房。公司通过机械分选、生物水解、厌氧等工艺

组合可以对餐厨及厨余垃圾实现无害化、减量化处理的同时实现资源化利用，其主要资源

化产品包括工业级混合油等。 

1.3沼气及生物天然气业务 

公司子公司杭能环境通过预处理、厌氧、沼气提纯等组合工艺对畜禽粪污、作物秸秆、 

果蔬垃圾、餐厨垃圾、酒糟等有机废弃物进行处理产生沼气及生物质天然气，同时，处理

产生的沼液和沼渣可资源化利用，最终实现有机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2）工业节能环保板块 

2.1工业节能业务 

公司子公司维尔利能源主要为钢铁、水泥、电力、石化、玻璃等高能耗行业提供变频

节能、煤气发电、余热回收利用等相关工业节能服务，对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可燃

气体（如高炉煤气、黄磷尾气等）与高温废气、废水进行循环再利用。其主要业务模式为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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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油气回收及 VOCs治理业务 

公司子公司都乐制冷主要为中石油、中石化等石化企业提供油气回收专用设备的研发、 

设计、制造、安装、调试服务及为其他工业企业提供 VOCs治理达标排放服务。其产品主

要有油库油气回收系统、码头油气回收系统、炼油厂油气回收系统、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

及其他工业 VOCs治理系统等。 

2.3工业废水处理业务 

工业废水处理主要是指是要通过物理、化学、生物处理技术对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废水进行处理，实现达标排放出厂或回用于生产。公司工业环保事业部主要从事煤化、

焦化废水处理业务，控股子公司北京汇恒专注酒厂废水处理业务。 

（2）公司业务模式 

公司主要业务模式包括 EPC、O＆M、EMC 、PPP(含 BOT/BOO)、设备销售等模式。  

1）EPC模式 

EPC模式是系统设计、采购和建设模式的简称，是环保工程行业最普遍的一种工程承

包模式，公司根据工程技术工艺要求、施工和运行环境及客户的特殊要求，为客户提供工

程整体设计、主体设备制造、附属设备采购及整体安装施工的定制化服务，即 EPC模式，

这就是通常所称的“交钥匙”服务。 

2）O＆M(委托运营)模式 

委托运营（Operation ＆ Maintenance）模式是指业主方通过签定委托运营合同，将

运营和维护工作交给公司完成；公司对设施的日常运营负责，业主向公司支付服务成本和

委托管理报酬。 

3）PPP/BOT/BOO模式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模式，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

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

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在倚靠自身市场化经营的同时，向业主定期收取“使用者付

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而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

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BOT和 BOO是 PPP投资项目具体实施的两种模式，BOT模式采取“建设+经营+移交”

的方式，期末由投资方将工程整套固定资产无偿移交给业主；BOO模式采取“建设+拥有+

经营”的方式，相关资产始终由投资方自持，无需移交。 

4）设备销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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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客户的实际状况及不同需求，基于技术和经验为客户提供具有针对性、定制化的

方案设计和服务，生产、采购相应的节能环保设备，销售给客户，并在项目现场进行安装

调试运行后移交客户，解决客户的有关问题。 

5）EMC模式 

EMC模式即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项目的

节能目标，节能服务公司为实现节能目标向用能单位提供必要的服务，用能单位以节能效

益支付节能服务公司的投入及其合理利润的节能服务机制。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20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9,905,726,19

8.16 

10,647,452,9

22.92 

10,652,680,3

94.66 
-7.01% 

9,813,021,92

4.24 

9,813,021,92

4.2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838,942,97

1.11 

4,379,167,33

1.79 

4,384,394,80

3.53 
-12.44% 

4,275,201,74

8.98 

4,275,201,74

8.98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20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084,913,83

5.88 

3,153,242,13

6.82 

3,206,605,37

3.32 
-34.98% 

3,202,734,19

3.99 

3,202,734,19

3.9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

449,599,778.

43 

186,250,872.

97 

191,478,344.

71 
-334.80% 

357,309,344.

37 

357,309,344.

3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465,778,705.

10 

159,201,609.

33 

164,429,081.

07 
-383.27% 

301,777,840.

03 

301,777,840.

0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3,055,124.

28 

325,378,788.

32 

334,089,371.

87 
-51.19% 

362,711,408.

89 

362,711,408.

8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7 0.24 0.24 -337.50% 0.46 0.4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9 0.22 0.22 -277.27% 0.38 0.3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95% 4.26% 4.43% -15.38% 8.77% 8.7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2021 年 12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

15 号”），规定了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

准则解释第 15 号规定，试运行销售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

规定，对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应将试运行销售实现收入扣除成本之后的净收益冲减

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试运行产出的有关产品或副产品在对外销售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 存货》

规定的应当确认为存货，符合其他相关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相关资产。上述内容自 2022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通知规定对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34,019,954.88 578,842,712.17 444,928,350.37 627,122,81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0,852,114.73 3,250,243.56 6,236,877.67 -489,939,01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103,278.76 3,269,070.56 1,834,213.44 -481,985,267.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8,620,292.76 135,631,842.89 51,278,089.03 184,765,485.1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23,484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23,134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常州德

泽实 

业投资

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5.26% 275,572,256.00 0.00 质押 167,979,898.00 

中国长

城资产 

管理股

份有限 

国有法

人 
4.24% 33,120,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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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常州产

业投资 

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45% 27,000,000.00 0.00   

泰达宏

利基金 

－民生

银行－ 

泰达宏

利价值 

成长定

向增发 

460 号

资产 

管理计

划 

其他 2.76% 21,600,000.00 0.00   

陈卫祖 
境内自

然人 
2.00% 15,594,623.00 0.00 冻结 15,594,623.00 

蔡昌达 
境内自

然人 
0.96% 7,533,194.00 0.00   

浦燕新 
境内自

然人 
0.84% 6,578,841.00 0.00   

蒋国良 
境内自

然人 
0.75% 5,897,512.00 0.00   

刘建军 
境内自

然人 
0.74% 5,753,900.00 0.00   

杨文杰 
境内自

然人 
0.73% 5,688,033.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常州德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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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可转换公司债

券 
维尔转债 123049 

2020 年 04 月

13 日 

2026 年 04 月

12 日 
9,169,820 

第一年 

0.50%、第二

年 0.80%、第

三年 1.20%、

第四年 

1.80%、第五

年 2.50%、第

六年 3.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

况 
不适用 

（2） 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2年 6月 14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年跟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

“稳定”； 维尔转债信用等级为 AA-，与上一次评级结果相同。 

（3）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59.96% 57.56% 2.4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46,577.87 16,442.91 -383.2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50% 17.44% -19.94% 

利息保障倍数 -2.4 2.33 -203.00% 

三、重要事项 

1、主要经营情况 

2022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行业格局，公司积极应

对各项困难与挑战，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与重点工作安排，推进各项工作。但受外部

经济波动影响，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出现下滑。202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84,913,835.88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34.98%，其中环保工程收入 575,568,379.79 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66.51%。报告期内，公司所跟踪的项目招投标有所延缓，整体新增订单落

地情况低于预期，同时在手项目开工及执行进度均有所延缓，部分重点项目执行进度及结

算节点有所延缓，因此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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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报告期内，公司项目应收账款回款周期拉长，回款整体不及预期，相应地公司

对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合计约 95,749,067.84元。此外，公司子公司维尔利能源主营节

能减排服务，由于其合同能源管理业务上游工业客户开工率不足、新建项目未及时完工，

环保工程及设备业务上游客户新建项目减少，相应地导致其整体经营业绩下滑；而公司子

公司杭能环境主要从事的沼气工程业务，由于受相关政策落地及上游投资方项目规划建设

滞缓影响，项目招投标量减少，导致近年来沼气工程业务市场需求释放缓慢，相应地杭能

环境整体经营业绩下滑，基于上述原因，报告期内，公司对维尔利能源、杭能环境子公司

涉及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算，本年度计提商誉减值总计 172,820,571.99元。 

综上，2022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利润-502,982,728.27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363.66%；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49,599,778.43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34.80%。 

2、其他主要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情况推进如下： 

在主营业务拓展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公司现有业务资源及竞争优势，继续深耕

主业，持续拓展现有业务的同时，探索开辟工业废水等新兴业务。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新

中标城乡有机物废弃物资源化项目订单 134,111.14 万元，新中标工业节能环保订单

65,502.94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环保技术解决方案 + 运营服务”的核心商业模

式，积极利用公司积累的项目及客户资源，持续开拓了公司细分业务领域的委托运营业务，

积累和扩大了运营业务规模，以期为公司稳定经营提供支撑。 

2022 年度，公司在 2021 年数字化工作基础上，继续推进了全集团的数字化转型工作。

截止 2022 年末，公司基本完成了企业经营管理软件平台的搭建工作，成功入选省五星级

上云企业。同时，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了 BIM 设计的相关工作，继续借助 BIM 工具推动

集团各业务板块的标准化、模块化设计工作以及产品生产的标准化装配工作，提高了工艺

设计及项目执行效率。 

2022 年，面对外部形势及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公司持续开展了降本增效工作，加强

了项目执行成本控制，积极尝试推行新的工程分包及采购模式，以进一步提升项目的盈利

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重视应收账款管理工作，加大了回款力度，持续以月为单位督促落实

各事业部、子公司的经营回款工作，尤其是老旧项目的回款，严格考核各事业部、子公司

年度回款指标完成情况。此外，公司集团法务部门加大了对各事业部子公司回款工作的支

持力度，协助各业务单元对部分账龄较长的应收款积极采取有关诉讼追偿与维权措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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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长账龄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现金流入为

239,042.40 万元。 

2022 年，公司一如既往地重视研发创新。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了集团产业研究

院在集团研发工作方面的职能，逐步完善了集团产业研究院直接辅助各业务板块开展具体

研发工作的机制，加快了各业务板块工艺优化和新技术研发的进程，提高了研发效率。此

外，集团产业研究院积极组织事业部、子公司开展了有关项目、奖项、资质申报工作，报

告期内，公司先后获得了中环协科技进步一、三等奖各 1 项，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保

护科学技术二等奖 1 项，获批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子公司都乐制冷、杭能环境

及北京汇恒均取得了省市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号，上述事项体现了公司自主研发能力和技

术创新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1） 债券基本信息
	（2） 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三、重要事项

